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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包括以下问题：司法  

机构的独立性、司法、法不治罪  

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  

达图·帕拉姆·库马拉斯瓦米根据  

人权委员会第 2002/43 号决议  

提交的报告  

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报告  

(2002 年 7 月 15 日至 24 日 )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∗ 本报告的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。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附件中，只以

原文印发。 



E/CN.4/2003/54/Add.1 
page 2 

内  容 提  要  

 本报告述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2002 年 7 月 15 日至 24 日对

印度尼西亚的一次访问。  

 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法治状况、司法行政、特别是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的资料，

指称在司法方面存在着普遍有系统的贪污现象，这一现象涉及包括法官、检察

官、警方和其他法院官员在内的所有行为者。  

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亚齐、帕普岛和摩鹿加群岛等地司法情况的资料。他

要求访问这些冲突地区，但遭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拒绝，理由是无法保证他的安

全。  

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会见了司法各个方面的所有行为者，包括全国法律委员

会和全国人权委员会，以及致力于司法能力建设的各非政府组织，其中包括全国

保护儿童委员会和全国反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委员会。报告员还会见了最高法院

院长和部分法官、法官协会、总检察长、外交部长、司法及人权事务部长和人民

代表会议第二委员会。此外，报告员还会见了捐助界的代表。他也在不同会议上

分别会见了东帝汶特设人权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。  

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也讨论了下列问题检察官、法律专业、政府为改革而采取

的步骤、东帝汶特设人权法院，并简要概述了冲突地区的局势和妇女儿童问题。  

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和建议分别载于第 78 至 106 段以及第 107 至 119 段。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